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街道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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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

上限
检查标准 检查计划

备
 
注

1 
武屯街道
综合行政
执法队

对禁止吸烟场所所
在单位对吸烟管理

不力的处罚

第十八条：
   医院、影剧院、候车室、港口、机场、教室、大中型商场等
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除专设地点外，禁止吸烟。在禁
烟场所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对违反规定的吸烟行为应当予以制
止。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对吸烟管理不
力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管理单位处
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
具体检查是否
对吸烟管理不

力
按要求开展检查

2 
武屯街道

综合行政

执法队

对烟花爆竹零售经
营者销售非法生

产、经营的烟花爆
竹等的处罚

第三十四条：
   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
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零售许可证：
  （ 一）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
  （ 二）销售礼花弹等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业人员燃放
的烟花爆竹的。
第三十五条：
   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 处 1000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000 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 一 ）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或者经营场所，未重新
办理零售许可证的；
  （ 二）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

/

具体检查烟花
爆竹零售经营
者是否销售非

法生产、经营的
烟花爆竹

按要求开展检查



3 
武屯街道
综合行政
执法队

对违反规定经营图
书、报纸、期刊零
售和出租业务的处

罚

第二十六条：
   进入文化市场的图书、报纸、期刊等出版物，必须是由国家
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未经批准的出版物，不得发行。
   禁止承印、 复制或销售非法出版物。
第二十八条：
   图书、报纸、期刊经营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 一 ）不得经营国家和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明令查禁的出版
物和其他非法出版物；
 （ 二）国家和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决定停止发行的图书、报
纸、期刊，应立即停售并向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报告进、销、存
货情况；
 （ 三）必须在批准的地点亮照经营，不得转让、 出租、 转借
和买卖经营证件；
 （ 四 ）不得以不健康或欺骗性的文字、 图画等宣传形式推销
图书、报纸、期刊。
第三十五条第(八)项：
   有违反下列规定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行政
处罚，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八）经营图书、报纸、期刊零售和出租业务的，违反本条
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和第二十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没收非法出
版物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至十倍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 可吊销许可证；

/

具体检查是否
违反规定经营

图书、报纸、期
刊零售和出租

业务

按要求开展检查



4 
武屯街道
综合行政
执法队

对未经批准举办营
业性演出等的处罚

第十三条：
   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 3 日 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发给
批准文件；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予批准，书
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举办外国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
办单位应当向演出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
   举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
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向演出所在地省、 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举办台湾地区
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
向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审批机关
提出申请。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 内作出决定。 对符合本
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发给批准文件；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二
十五条规定的，不予批准， 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演出名称、演出举办单位和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
演员；
   (二)演出时间、地点、场次；
   (三)节目及其视听资料。
   申请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还应当提交文艺表演团体、演员
同意参加演出的书面函件。 营业性演出需要变更申请材料所列事
项的，应当分别依照本
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重新报批。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
演出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演出，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8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具体检查是否
未经批准举办
营业性演出等

按要求开展检查



5 
武屯街道
综合行政
执法队

对以政府或者政府
部门的名义举办营
业性演出，或者营

业性演出冠以 “ 中
国”“ 中华”  “全
国” “ 国际”等字

样的处罚

第四十八条：
   以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名义举办营业性演出，或者营业性演
出冠以 “ 中国” 、  “ 中华” 、  “全国” 、  “ 国际”
等字样的，
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

具体检查是否
以政府或者政
府部门的名义
举办营业性演

出，或者营业性
演出冠以 “ 中

国”“中华”“全
国”“国际”等

字样

按要求开展检查

6 
武屯街道
综合行政
执法队

对未经批准擅自出
售演出门票的处罚

第二十五条：

   营业性演出活动经批准后方可出售门票。
第五十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出售演出
门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
动，并处 3 万元以下罚款。

具体检查是否
未经批准擅自
出售演出门票

按要求开展检查



7 
武屯街道
综合行政
执法队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 营业性
歌舞厅、 营业性电
子游戏场所以及其
他未成年人不宜进
入的场所接纳未成

年人的，  或者未设
置禁止未成年人进
入警示标志的处罚

第十六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厅以及其他未成年人
不宜进入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并设置禁止未成年
人进入的警示标志。
   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允许未成年
人进入，并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警示标志。
   是否成年难以判明的，上述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要求其出示
能证明真实年龄的证件。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
成年人的，或者未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警示标志，由文化
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营业性歌舞厅、营业性电子游戏
场所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或者
未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警示标志，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具体检查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营业性
歌舞厅、营业性
电子游戏场所
以及其他未成
年人不宜进入
的场所是否接
纳未成年人，
是否设置禁止
未成年人进入

警示标志

按要求开展检查


